
 

证券代码：603378    证券简称：亚士创能    公告编号：2020-085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1,373,329 股 

发行价格：35.17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李金钟 11,373,329 399,999,980.93 18 

合计 11,373,329 399,999,980.93 - 

 预计上市时间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士创能”或“公司”）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金钟先生的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

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7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7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的事宜。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10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147次会议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亚士创能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5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1,373,329 股 

3、发行价格：35.17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399,999,980.93元 

5、发行费用：4,284,314.46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395,715,666.47元 

7、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或“海通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6030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止，海通

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海通证券为亚士创能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



 

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 399,999,980.93元。  

2020 年 12 月 11 日，海通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

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亚士创

能已收到特定投资者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 399,999,980.93 元，扣除

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3,754,716.98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29,597.4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5,715,666.47 元，其中计入“股本”

的金额为人民币 11,373,32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金额为人民

币 384,342,337.47 元。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5 号）和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

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

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的情况。”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亚士创能有关本次发行的

决议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5号）以及本次发行启

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的规定；本次

发行过程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真实、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35.17元/股，发行股份 11,373,329股，募集资金总额

399,999,980.93 元。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金钟先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1,373,329 股，李金钟先生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金钟先生。 

李金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1964 年 9 月 12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330724196409******，住所为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除本次发行外，李金钟先生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

有未来 18 个月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0年 11 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创能明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27.72 

2 上海润合同生投资有限公司 19,800,000 10.16 

3 上海润合同泽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9.24 

4 上海润合同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940,000 7.67 

5 赵孝芳 10,710,000 5.50 

6 沈刚 8,370,100 4.30 

7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3,970,270 2.04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816,634 1.45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低碳经济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7,081 1.37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动力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66,300 1.32 

合计 137,840,385 70.76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之和与合计数之间存在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创能明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26.19 

2 上海润合同生投资有限公司 19,800,000 9.60 

3 上海润合同泽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8.73 

4 上海润合同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940,000 7.25 

5 李金钟 12,869,629 6.24 

6 赵孝芳 10,710,000 5.19 

7 沈刚 8,370,100 4.06 

8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3,970,270 1.93 

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816,634 1.37 

10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2,322,369 1.13 

合计 147,799,002 71.6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0 0.00 11,373,329 11,373,329 5.5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94,800,000 100.00 0 194,800,000 94.48 

股份总额 194,800,000 100.00 11,373,329 206,173,32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1,373,329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李金钟先生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债务，有利于

公司增加业务拓展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目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保荐代表人：钮嘉、张铁栓 

项目协办人：韩超 

项目组成员：金涛、吴逸、屈田原 

联系电话：021-23219512 

传真：021-63411627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詹程，马茜芝，孙雨顺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号 4楼 

负责人：朱建弟、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鲁晓华、吴雨佳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号 4楼 

负责人：朱建弟、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鲁晓华、吴雨佳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四）亚士创能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5日 


